
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海外實習注意事項 

                   106.10.30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外實習委員議通過 

109.6.11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校外實習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1.12.26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外實習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 出國前注意事項                          

1. 實習單位以與本校簽約廠商為限。 

2. 出國實習必需具備健康身心及無痼疾或隱疾，若有隱瞞，遭對方退訓者，須自行負責。 

3. 出國前必須完成前往實習國家規定之必要簽證。 

4. 男生須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查詢核准通知單及列印系統，始能出境。 

5. 必須參加行前說明及講習會，確實了解，工作內容、食宿等待遇條件、保險內項目等，並

詳細和家長說明。 

6. 出國前務必完成實習單位工作之英、日語及工作技巧之訓練，以縮短適應時間，順利實習

工作之遂行。 

7. 出國前必須完成國外之學生保險、醫療保險、勞工保險等相關權益。若有急病或重大意外

時就醫時，需保留診斷書、住院證明及收據，以便返國請領健保費用。國內全民健康保險

不宜停止，且建議加辦出國旅行意外與疾病險。澳洲、港澳、中國大陸地區實習，要自行

於出國前辦理全期含醫療之保險，並辦理當地之醫療保險。 

8. 實習為學校之正式課程，應嚴守學校與對方之合約或協議書及職場規定，不得任意挑選工

作內容及規定以外之要求，不得斤斤計較，尤其不可與當地工讀生同等態度，無法遵守者，

請勿前往。 

9. 出國前應詳閱熟讀校外實習獎懲規定，嚴守分際，以保護自己權益。 

10. 學生獎懲辦法第 14 條 第 14 項：學生校外實習，不配合學系之安排，由系務相關會議通

過建議，經學生 獎懲委員會決議者予以勒令退學。 

二、 出國期間注意事項 

1. 到達實習地點後應儘速安頓，認識環境，並及早辦好居留證、銀行開戶及通訊方式等，以

利後續生活之所需。 

2. 抵達實習單位後，應儘速建立聯絡方式及聯絡網(E-mail、Line、手機等)，並於一週內通知

系辦和導師，每個月要定時與導師及主任聯繫。 

3. 隨時注意住宿與工作周遭環境、交通行進與人身之安全等。 

4. 居住實習單位提供之宿舍環境等，應保持整潔、乾淨，實習單位將不定時檢查，並列入實

習成績，表現不良者，由實習單位專案清理，所需費用則由同住宿舍者共同分攤。 

5. 應保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正常的作息，經常保持容光煥發，精神奕奕，注意服裝儀容，切

忌濃妝艷抹。 

6. 注意個人健康，隨時保持最佳狀態，學習與實習工作認真；切忌酗酒或通宵歡唱玩樂，影

響健康及第二天工作。 

7. 上下班務必確實嚴守時間，依單位規定於工作前完成制服穿戴及打卡，務必準備妥善再上

班。 

8. 若因輪班有早出晚歸之情形者，務必注意安全。 

9. 與同事、上司間互動，應保持良好人際關係，秉持謙虛、努力學習之態度，以獲得單位最

佳信賴與讚譽。 

10. 初入實習單位之學生，皆為「新人」，務必虛心學習與請教，不明白之處，則需確認以免誤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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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得主動向客人索取小費及任意請假及調班。 

12. 嚴禁在國外開車或騎摩托車，以免發生危險。 

13. 制服按規定穿著，除工作需求外，不得染髮、染指甲或蓄指甲、掛手環、耳環等飾物。 

14. 待人接物應秉持品質、氣質，表現得宜，落落大方，以維校譽。 

15. 應稟承先啟後之責任與使命感，若表現不佳將影響學校聲譽及未來學弟妹的實習機會，更

將危及個人將來之就業。 

16. 謹慎結交朋友、切忌複雜關係，並嚴防性騷擾事件發生。 

17. 不得於網路上，Facebook、Instagram、Line、Dcard 等社交軟體，發布漫罵、攻擊、不雅留

言與張貼不雅照片；或於部落格談論職場或同事之事情，以免招來非議。遇問題應即時向

導師或系辦反映，否則遭對方退訓或解聘，需自行負責。 

18. 按各系規定繳交作業及報告，才能取得實習學分。 

19. 實習期間如須回國（以一年不回國為原則），應在當地完成「再入境」手續，以避免無法返

回。 

20. 實習結束後，必需依規定時間返國回學校，以免發生非法居留問題。 

21. 出國與返國時間，由實習單位安排，不得任意要求更換班機或日期，並以白天出發、抵達

之班機為限，以免造成接送機之麻煩與安全。 

22. 回國後有義務參加「薪火相傳」活動，分享出國經驗。 

23. 違犯上述規定者，視情節議處，或無法取得實習學分。 

三、 出國攜帶物品 

1. 第一個月之生活費用外幣，日常用品與盥洗用具，含乳液、護唇膏等。 

2. 私章，辦理存摺用；兩吋半身照片 4-5 張，居留證等用。 

3. 依當地氣候，攜帶一年所需用之衣物，出國前確認對方有否提供寢具。 

4. 機票存根，要妥善保存，飛行期間或入境時，將可能會查驗；返國之機位應儘早定妥。 

5. 實習單位之地址及電話，應放置隨手可取之處，以利使用。 

6. 護照影本，留存以備不時之須。 

7. 下雪地區，須準備禦寒帽子、外套、口罩、圍巾、毛襪等。 

8. 英/日文書籍、字典、檢定考試資料等。 

9. 手提電腦，具備 WIFI 功能裝置。 

10.出入境按規定攜待物品，並按該國規定攜帶物品(基本上肉製品與動植物都不得攜帶)，不 

  得攜帶違禁品；候機時，不得隨便接受他人請託之物品，以免觸法。 

  

我已詳閱本注意事項並會確實遵守：系級：            姓名：            蓋章： 

 

 

家長或監護人：              (與學生關係:       ) 簽名：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